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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有关部门，各市(含定州、辛集市)发改委(局)、重
点办:

5 月 19 日，许勤省长在省发改委《关于呈报省重点项

目实施省市县三级领导亲自协调机制的请示》上批示: "同

意，要形成重点项目进展情况简报制度，不断通报、检查、
评价、督办，力促投资有质量地增长"。

为落实许勤省长批示精神，省发改委在《改革与发展》

中专门开设了《重点项目建设简报》专栏，制定了《重点项

目建设简报》工作方案， 多角度、全方位地反映省重点项目

建设情况，营造浓厚氛围、加强互动交流，全力推动省重点
项目建设工作。

省政府有关部门、各市(含定州、辛集市)发改委(局)、

重点办要高度重视简报信息工作，积极投稿，及时反馈省重
点项目的进展情况、存在问题，主要措施及工作成效。
联系人:段朝阳

联系电话: 0311-88600087 



附件:

《重点项目建设简报》工作方案

为扩宽工作渠道，增强信息交流，多角度、全方位地反

映省重点项目建设有关情况，促进有效投资、提高工作质效，

制定《重点项目建设简报》工作方案。

一、主要内容

1、省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:根据省重点项目月报情况，

通报每个月计划开工项目、续建项目和前期项目的整体进展、

问题分析、总体评价，各市建设进度、投资完成及排名;通

报对各市、各部门推进省重点项目建设的督查督办情况;通

报省重点项目建设季报、半年报及全年情况等。

2、落实领导亲自协调机制情况:各市、各部门落实《省

重点项目实施省市县三级领导亲自协调机制》的具体措施、

特色工作，完善协调机制、实施领导分包、召开协调调度会、

帮助项目单位解决实际问题等有关情况和工作成效。

3、推动省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动态:省重点项目建设工作

会议、集中行动、信息发布、调查研究;各市、县(市、区〉

开展招商引资活动、加强项目谋划储备，创新推进省、市重

点项目建设的经验做法、工作动态等。

4、最新要求以及有关文件信息:省领导关于省重点项目

建设的重要讲话和批示精神，对各阶段工作提出的新任务、

新要求;省政府关于省重点项目建设的重要政策、制度安排、

文件精神;省政府有关部门在服务省重点项目建设方面的创

新举措等。



二、编发周期

本简报原则上每月编发 2-3 期，遇有特殊事项或重大工

作即时编发。

三、发放范围

1 、报省政府有关领导，省政府办公厅，省发改委领导。

2、发省政府有关部门，各市(含定州、辛集市)发改委

(局)、重点办，委内各处、室、局、办。

3、送各市(含定州、辛集市)人民政府。

四、成果运用

1、《重点项目建设简报》年底辑印成册，做好资料留存。

2、将各市工作信息的刊发数量和质量，纳入对各市重点

办工作综合考核评价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一是高度重视、责任到人。各市、各部门要重视省重点

项目建设简报信息工作，结合自身实际，做好统筹谋划，明

确具体要求，责任落实到人，提高工作的计划性和有效性。

二是认真总结、积极投稿。各市、各部门要认真总结省

省重点项目建设的进展情况、存在问题、主要措施、具体成

效，及时反馈推进省重点项目的创新举措和工作动态，积极

向省重点办投稿。

三是实事求是、客观准确。各市、各部门要把好质量关，

真实客观地反映工作进展、分析存在问题、总结措施成效等

相关情况，数据准确、实事求是，严禁夸大其词、回避问题，

严禁弄虚作假、虚报瞒报。


